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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機關辦理採購如涉及後續維護工作者，其後續數年維護服

務之價格，建議納入採購標的一併考量分年編列預算支應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機關辦理採購案如於使用期間有由原供應廠商提供維護服

務之必要者，其後續數年維護服務之價格，建議附於採購

標的一併考量，例如列為廠商報價項目或納入評選項目之

一，合併招標決標，以免造成後續維護作業發生困難。採

購契約要項第54點規定併請查察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三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

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、省政

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直轄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、各鄉

鎮市區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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